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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落实制度   确保林区平安

最近，西峡县召开了由县四大家全体领导、各乡镇书记、县护林防火指挥部成员单位一把手参加的森林防火工作会议，转发了市政府《关于对森林火灾实施经济处罚的通知》，对春季的防火工作进行了再动员、再部署、再检查、再落实，针对近期防火工作特点，进一步明确责任、强化措施，确保林区平安。

首先，加强野外火源管理和森林火险隐患排查力度，特别是针对特殊人群。在全县各中小学校广泛宣传森林防火，加强对师生的防火教育，并要求学生不要在野外玩火和燃放鞭炮，学校组织学生春游必须有教师带队负责，严禁野外用火。对居住林区的憨、呆、痴、神经病人员登记造册，确定监护人，明确上述人员引起失火的由监护人承担责任。

其次，严格落实防火责任制，对护林防火工作坚决执行四个“一律”：即防火期在林区野外违章用火引起火灾的，不论损失大小，是国家公职人员的一律开除公职，并对所在单位领导通报批评；非公职人员的一律处以经济重罚；领导干部在场不加制止的，一律撤职；野外用火引起森林火灾造成损失的，一律依法严惩。
淅川县森林公安依法逮捕上坟引发山火者

2010年2月24日，内乡县瓦亭镇闫湾村农民赵明玉，在淅川县马蹬镇杜岗村上坟烧纸引起角子山着火，在当地护林员等人的奋力扑救下火灾被迅速扑灭。经司法鉴定，烧毁桐子幼树面积114亩，根据《刑法》115条第二款之规定，赵明玉已涉嫌构成失火罪，淅川县森林公安分局快速出击，已于2月25日将其刑事拘留，3月6日其被依法逮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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